


花蓮縣政府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及使用地編定劃設作業工作小組第一次工作小

組會議議程 

壹、緣由 

全國國土計畫業於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依國土計畫法第45條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2年內，依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2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

土功能分區圖。 

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內政部除於全國國土

計畫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且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所屬國

土計畫規劃作業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

設作業已於108年12月10日委託峻超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規劃團隊）

協助辦理。 

依內政部提供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及使用地編定作業應辦事項，前開作

業含成立府內工作小組、研擬劃設說明書、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別及使用地

編定圖…等程序，又業務單位為辦理旨揭作業已於109年4月16日奉准設置本府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工作小組，刻將研擬本縣劃設說明書，然

鑑於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使用地劃設攸關民眾權益，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圖繪

製作業辦法（草案）」、「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尚處於

內政部研議階段，套用現行各類土地分區現況之樣態與前述繪製作業方式比較

後，或後續立法重點之執行，規劃團隊就辦理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

劃設作業遭遇之課題提出相關建議及擬納入本縣劃設說明書，茲為求嚴謹，爰

由本府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討論。 

貳、討論議題 

議題一、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應考量不損及農建地之權益。 

說明： 

一、按內政部108年11月7日修正版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草案）

第七條規定，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劃設方式是將該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

料進行套疊後，並按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界線予以劃設；及按該草案附錄三

規定，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參考資料係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符合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劃設條件、或土地面積完整達十公頃，且農業使用面

積達百分之八十之地區。 

二、次按109.03「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規定，全國國

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糧食



安全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或土地

面積完整達10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80％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三、另按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

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

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其規定辦理。 

四、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基本原則：針對農業發展地區之「非農業使用」

項目，以下列行為為限： 

（一）屬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共事業等，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使

用，其規劃使用方式儘量避免造成農地切割及碎裂等不利農耕情形。 

（二）因農產業發展之需要，與農業具相容性之使用行為，並不得影響整理農

業生產環境。 

（三）合於本法第32條第1項，區域計畫實施前之使用、原有之合法使用或改

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五、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劃設條件是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指導的劃設標

準與成果據以執行，經考量上開法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對於目前本縣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作業套疊農五範圍內農建地目土地，玆規劃團隊提出

劃設說明建議如下： 

處理原則 說明 

無違或符合規

劃意旨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避免夾雜其他使用而造成農地穿

孔、切割及碎裂等情形 

公私兩損最

低、維護民眾

合法權益爭議

最少 

屬實施都市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

管制（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 

 

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之農業區土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五類者，仍維持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擬辦：依照規劃團隊之建議，將相關說明納入縣劃設說明書。 

議題二、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 

說明： 

一、依據109.03「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所載明鄉村區

單元基本圖劃設原則如下： 

考量原依區域計畫劃定之鄉村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條件將分別轉換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或城



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作業前，劃設鄉村區單元基本圖，以利後續功能分區分類轉換事宜。 

 

鄉村區單元基本圖應考量規劃完整性，就其相連、毗鄰之土地範圍，並

以明確之地形地貌為界線作為完整劃設單元，以既有鄉村村界線、地形

地勢以及地籍線劃設，並納入零星狹小土地，劃設方式參考「製定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訂定劃設原則如下： 

1.考量分區劃設之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或毗鄰之零星土地屬交通用

地、水利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之未登記土地，得一併劃入。 

2.至考量坵塊完整性，鄉村區範圍內夾雜之其他零星土地，得一併劃

入，又零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合計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

不得超過1公頃；惟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一併劃入面積超過前

開規定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

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規定之

限制。 

3.以既有鄉村區界線、地形地勢以及地籍線劃設為原則劃設鄉村區單元

基本圖： 

①以國家公園、都市計畫或開發許可之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者，

以該範圍之界線為分區界線。 

②以道路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路界線為分區界線；無計畫道路者，

以該現有道路界線為準。 

③以鐵路線為界線者，以該鐵路界線為分區界線。 

④以水岸線或河川區域線為界線者，以該水岸線或河川區域線為分區

界線，其有移動者，隨其移動。 

⑤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圖上該宗地界線為分區界線。 

 

 

二、然考量本縣各類土地分區現況之樣態與上開劃設原則比較後，為保障民眾

權益及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及使用地編定作業之順遂，規劃團隊就上

開原則分別提出劃設說明建議如下： 

（一）原則一劃設說明 

一、考慮鄉村區之屬性就毗鄰認定如下： 

1.道路：地籍10M 以下之道路納入。 



2.水路：不納入。 

（二）原則二劃設說明 

1.以正射影像地圖道路、水溝圖層非屬劃設原則一之其他零星土地劃

入，累計面積不得超過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不得超過1公頃。 

2.為道路、水溝或其他經縣政府認定具明顯隔絕之界線及鄉村區所包圍

土地，面積在0.5公頃以下者。 

3.為道路、 水溝或其他經縣政府認定具明顯隔絕之界線及鄉村區所包圍

土地，面積0.5公頃以上未達1公頃，因符合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如下，如

區塊累計面積已超過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超過1公頃者，每一符合區

塊均計入，惟計入面積不列入零星一併劃入土地面積累計限制。 

（1）建築使用已達該區50％以上者。 

（2）已作為公共設施使用。 

4.凹入鄉村區土地（以單筆地號土地、三面臨原鄉村區者納檢討），且缺

口寬度未超過20M，面積在0.5公頃以下者；如區塊累計面積已超過原鄉

村區面積之50％，且超過1公頃者，以缺口寬度越狹者優先納入，區塊累

計面積不得超過原鄉村區面積之50％，且超過1公頃。 

5.毗鄰鄉村區之土地，對邊為各種建築用地或道路、水溝等，所夾狹長

之土地，其平均寬度未超過10M，於變更後不致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三）原則三劃設說明 

一、範圍完整性及範圍線平整~非鄉村區劃入 

1.毗鄰：以毗鄰鄉村區範圍地籍界線延伸線進行邊界調整劃設；如毗鄰

宗地界線可完整連接者（不會產生凹入或突出），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

優先。 

2.包夾：以兩側鄉村區範圍交集之短邊範圍地籍界線延伸線進行邊界調

整劃設；如夾雜宗地界線可完整連接兩側者，以宗地界線者優先。 

二、範圍完整性及範圍線平整~鄉村區劃出 

為範圍完整性，切除非位於原住民聚落內鄉村區之公有道路、水路單獨

突出之柱狀分區，或未連接之鄉村區區塊。 

擬辦：依照規劃團隊之建議，將相關說明納入縣劃設說明書。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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